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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号 广州市荔湾区洁森虫
草燕窝行、林宝通：本院受理的（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号原告马伍得诉林洁生、广州
市荔湾区洁森虫草燕窝行、林宝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告知书、（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
封、冻结被告林洁生价值100000元的财产、（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提交证据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另，被告林洁生对本案提出
管辖异议，本院依法作出（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提出的管
辖异议申请，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和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5号 广州市荔湾区洁森虫
草燕窝行、林宝通：本院受理的（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5号原告马忠明诉林洁生、广州
市荔湾区洁森虫草燕窝行、林宝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告知书、（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
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提交
证据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另，被告林洁生对本案提出管辖异议，
本院依法作出（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提出的管辖异议申
请，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和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6号 广州市荔湾区洁森虫
草燕窝行、林宝通：本院受理的（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6号原告马虎雄诉林洁生、广州
市荔湾区洁森虫草燕窝行、林宝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告知书、（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
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提交
证据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另，被告林洁生对本案提出管辖异议，
本院依法作出（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9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提出的管辖异议申
请，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和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结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荔湾支行诉被告刘结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穗荔
法民二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
湾支行与被告刘结果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中银信用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
借款协议书》（2012年DEFQ字LWO14号）；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
被告刘结果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偿还本金 36664 元，手续费
3220.63元以及透支利息和滞纳金（计至2014年11月27日止透支利息为5219.24元、滞纳
金为2744.4元；从2014年11月28日至借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透支利息和滞纳金以
欠款金额为本金按合同约定计算，即透支利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滞纳金
以欠款金额的百分之五按月计收）。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10日内，被告刘结果
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支付律师费8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122号 伍时轻：本院受
理原告张远才诉被告伍时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伍时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张远才清偿借款本金 5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95、96 号 吴瑞华、江清
红：本院受理原告广州日日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被告吴瑞华、江清红挂靠经营合同纠
纷两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95、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34号 邢宇广：本院受理
原告广州日日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被告邢宇广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
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广州日日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邢宇广于2007年3月16日签
订的《日日顺合同》；二、被告邢宇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国家有关
车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粤A56K20号车辆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原告广州日日顺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予以协助；三、被告邢宇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
广州日日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费3548元；四、被告邢宇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州日日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支付管理费4200元。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邢宇广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51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谢芳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
三支行工会委员会、张益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4）穗天
法民四初字第155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
日内，两被告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 2幢四楼
407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的手续，清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四楼407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200元及公告费
100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50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余晓福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
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李灼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5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5日内，两被告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2幢五楼511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的手续，清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五楼511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200元
及公告费100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49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益强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
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招小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5日内，两被告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2幢六楼612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的手续，清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六楼612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200元
及公告费100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454号 甄培茂：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支行诉被告甄培茂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作出判
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
该法第九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45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甄培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支行支付信用卡欠款本金 41035.18元及利息、滞纳金（截至 2014年 10月 22日
利息为10281.34元，滞纳金为7450.29元，自2014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
滞纳金按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案件受理费112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甄培茂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72号 洪波、广州瑞网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云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洪波、第三人广
州瑞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本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因你们去向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
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艺远：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开发区支行诉你、广东金信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佳乐置业有限公司、陈世杰、广东
金信通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徐汇、郝士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萝法民二初字第557-559号广东佳乐置业有限公司提交
的民事上诉状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245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方建威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5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到房地产
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四楼413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
记的手续，消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
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方建威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 2 幢四楼 413 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 200 元及公告费 571 元，合计 771
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244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何伟坚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5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到房地产
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七楼708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
记的手续，消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
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何伟坚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 2 幢七楼 708 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 200 元及公告费 571 元，合计 771
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243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健仪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5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到房地产
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七楼707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
记的手续，消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
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黄健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 2 幢七楼 707 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 200 元及公告费 571 元，合计 771
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242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岑连珍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5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到房地产
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五楼512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
记的手续，消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
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岑连珍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 2 幢五楼 512 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 200 元及公告费 571 元，合计 771
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241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麻丽莎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5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到房地产
管理部门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七楼706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
记的手续，消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
地产开发公司协同原告麻丽莎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
街 2 幢七楼 706 号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 200 元及公告费 571 元，合计 771
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240号 广东粤华房地产
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绮玲诉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羊支行、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工会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
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
办理涂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四楼408号的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的手续，
消除权利障碍。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协同原告李绮玲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路白水塘街2幢四楼408号
的房地产的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200元及公告费571元，合计771元，由被告广东粤华房
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3895号 周剑峰：本院受
理（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95号原告周湘蓉诉被告周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千年三千年阿胶记忆阿胶记忆阿胶记忆阿胶记忆 一百年一百年荣耀铸造荣耀铸造荣耀铸造荣耀铸造
钱 鑫 袁 静

2015年9月16日，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内，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东阿阿胶总裁秦玉峰在东阿阿胶展示台前驻足凝望。
他身着的深蓝色中装，和鲜红色篆书体的“东阿阿胶”
品牌标志，定格为一个经典的印象。接着，东阿阿胶相
继和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澳大利亚肉业集团签订了
战略合作的框架。

100 年前，阿胶亮相巴拿马世博会，只是代表着中
国产品参加世博会。而 100 年后的今天，总资产 74 亿
元的东阿阿胶再次亮相世博会，秦玉峰将其定义为“东
阿阿胶新百年的新起点”。东阿阿胶将用全球的视野
来制定其未来的规划，东阿阿胶将代表中国中医药走
向世界的舞台，东阿阿胶也将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
的滋补养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

秦玉峰的目标，是把东阿阿胶打造为一个千亿级
的跨国企业。

借力世博会，启动国际化战略

“阿胶育神，人参益气”
——李时珍《本草纲目》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山东活动周”展示着博大
精深的齐鲁文化。在波浪形的中国馆建筑的映衬下，
东阿阿胶向世界展示了东阿阿胶百年来的经典产品和
最新的桃花姫、小分子阿胶等系列产品。面对这些瑰
丽的中医药文化，来自意大利的玛利亚太太感叹，流传
三千年的中国滋补用品一定有它流传的理由，她非常
想尝试一下。

在获得“百年世博品牌企业”之前，秦玉峰手举着
沉甸甸的东阿阿胶的封印，和其他 8家山东企业一起，
在《米兰宣言》的巨型横幅上，盖上了鲜红的印章。在

“山东活动周”的开幕式上，当秦玉峰代表所有的山东
企业进行发言时，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米兰世博会期间，东阿阿胶还和有着700年历史的

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双方将就驴肉、驴
奶营养项目进行合作，共同挖掘山东特色的东阿黑毛驴
驴肉、驴奶的营养和保健价值，以提升东阿阿胶的品牌
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同时，还和澳大利亚肉业集团签
约，在澳大利亚购买1345平方公里的牧场和一个国际标
准的驴业屠宰场。澳大利亚肉业集团的董事长乔·卡特
认为和东阿阿胶的合作，是他们中国战略的重要部分。

这无疑传递出了东阿阿胶未来重要的战略方向
——国际化。将来，东阿阿胶将大大加快国际化进程，
要使其产品快速走向世界。

清华大学品牌专家阎旭临的话印证了这一动向：
“如今的东阿阿胶组建一些项目，都会在全球范围内找
寻最好的团队，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

100年，和世博会的不解之缘

“阿胶，出东阿，故曰阿胶。”
——南朝梁人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

1915 年，巴拿马世博会，山东阿胶首次亮相世博
会，这成为阿胶与世博会结缘百年的一个见证。

2010 年，世博盛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办。东阿阿
胶进入上海世博山东馆，并在山东展团的“企业文化
周”中亮相。

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东阿阿胶作为 8家山
东企业的代表之一，再次走进世博会，并在世博会中荣
获“百年世博品牌企业”的称号。这是东阿阿胶的再次
华丽转身，标志着传统中医药搭载着世博的大平台，走
上了世界经济浪潮的大舞台。

蜕变，打造中国健康产业体系

阿胶系毛寄云所赠，最为难得之物，家中须慎重用之。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唐太宗“官封其井”、杨贵妃“暗服阿胶”、朱熹“阿
胶孝母”……带着衣香鬓影、名士风流穿越到当下，逐
渐唤醒了整个社会对阿胶的历史记忆。

作为《本经》滋补上品，东阿阿胶的滋补功效历来
为大家所公认。在市场上，东阿阿胶推出了更多适合多
层次消费者的阿胶类产品，如面向高端市场的九朝贡
胶，面向滋补美容市场的桃花姬阿胶糕、阿胶原粉等。

面对鱼龙混杂的阿胶市场，秦玉峰推出了“全产业
链质量管控”运营模式，从上游源头养殖种植、控制原
料质量，构建了先进的溯源系统，对毛驴实施皮下植入
电子芯片，实现从毛驴繁育、养殖到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可追溯等。十几年下来，东阿阿胶在全国建成了 20个
毛驴药材标准养殖示范基地。

在秦玉峰办公室的一张世界地图上，已经有了很多标
注。东阿阿胶将在全球视野下挑选毛驴养殖基地，非洲、南
美洲、欧洲、中亚地区毛驴基地的布局已经有十几年了。

秦玉峰要让东阿阿胶成为大众健康生活的一部
分。阿胶以健康连锁服务机构为依托，按照中医“治
未病”理念，正着力打造中国式预防与保健健康体
系。目前,东阿阿胶已建设了 100 余家健康管理连
锁店。

畅想，“互联网+”下的“阿胶+”

阿胶，血肉有情之品，滋补最佳。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在东阿阿胶厂区的走廊中，因为采用了光电感应技
术，自动喷雾技术，1千米的车间走廊变成了“药香弥漫”，
通过4D、6D等高科技融入，让游客能通过视觉、嗅觉、
听觉、味觉、触觉来亲身体验三千年的阿胶养生文化。

在历史的时间坐标下，阿胶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
遇。东阿阿胶将借助“互联网+”，让“阿胶+”走得更快、
更好；对阿胶配方进行了系统梳理，梳理出3000多个带
有阿胶的方子，其中有200多个食疗方，100多个膏方；
将来会以小复方的模式，如“阿胶+”铁、钙、维生素等，
进一步做大市场。

东阿阿胶通过传播、品牌、体验和互动，目前已积
累了 100 多万会员，线上、线下互动的 O2O 模式，为东
阿阿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

在北京，东阿阿胶已组建了电子商务公司。将来，
东阿阿胶还有更多的互联网计划。“互联网+”下的“阿
胶+”，将为东阿阿胶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秦玉峰在《米兰宣言》巨型横幅上加盖公司印章。秦玉峰在秦玉峰在《《米兰宣言米兰宣言》》巨型横幅上加盖公司印章巨型横幅上加盖公司印章。。

缙云苍苍，嘉陵泱泱。特立西南，学行
天下。

2016 年 4 月 18 日，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
大学——西南大学将迎来组建 10 周年暨办
学110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关心、支持
西南大学发展的领导、专家及社会各界朋友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海内外校
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真诚的祝福！

岁月悠悠，栉风沐雨。学校办学肇始于
1906年创办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1932年举
办乡村师范专修科，1933年发展为四川乡村
建设学院，1935 年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

院。1950 年，四川省
立教育学院的教育、
国文、外文、史地、数
学等系与 1940 年建
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
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
学院，其农艺、园艺和
农产制造等系与1946
年创办的私立相辉学
院等合并建立西南农
学院。2000 年，重庆
市轻工业职业大学并

入西南师范大学，2001年，西南农业大学、四
川畜牧兽医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
所合并组建新的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同
根同源的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
组建西南大学。

薪火相传，桃李芬芳。110年来，西南大

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学校秉承“含弘
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始终以国家富强和
民族振兴为己任，秉持育人初衷，不忘民生之
本，培养了一大批胸怀使命、勇于担当的教
育、农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优秀人
才。数十万校友灿若星河，为祖国建设和人
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凤凰于飞，与子成说。庆祝合并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110周年是西南大学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校庆期间，学校将举办一
系列学术及纪念活动。我们热切期盼西南大
学的历届校友聚首母校，同时诚挚欢迎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朋友莅临指
导，共襄盛举，共谋学校发展大计。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西南大学

2015年10月16日

西南大学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
校 庆 公 告（第一号）

西南大学组建西南大学组建1010周年暨办学周年暨办学110110周年周年
校校 庆庆 公公 告告（第一号）

欢迎垂询：西南大学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校庆专题网站： http://2016.swu.edu.cn
校庆办电话（传真）：023—68367860
校庆办电子邮箱：swuxqb@swu.edu.cn
联系人：汤兴华 电话 13399880088 邮箱 xhtang@swu.edu.cn

龚常智 电话 13500336899 邮箱 hqjtgong@swu.edu.cn
李海峰 电话 13983053666 邮箱 lhf@swu.edu.cn

地 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政编码：400715


